
 
  

兼談大陸台商企業退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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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商因早期受到政治或法令限制，多使用境外公司

間接投資大陸，詳細分析請參見史芳銘，境外公司

反避稅，漢邦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初版，2021 年 9

月，頁 6。 

2

 陰陽合同在大陸是常見的逃稅方法，常見於各種民

事交易行為時使用，實為錯誤省稅方法；陽合同專為

申報稅務使用，標的金額為虛偽金額，遠低於陰合同

真正標的金額。近年大陸國家稅務總局嚴懲此類逃稅

行為，首當其衝為演藝人員，多位知名演藝人員遭到

整肅，在娛樂界已消聲匿跡。可參見記者陳言喬，大

陸稅務總局要嚴查藝人逃漏稅定期對藝人稅收檢查，

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331/575657 

9，最後瀏覽日期：2021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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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單位經確認為江蘇省政府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之

市縣單位，參見 http://jsgzw.jiangsu.gov.cn/col/col48 

425/index.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 11月 11日。 

4

 《企業政策性搬遷所得稅管理辦法》（國家稅務總

局公告 2012 年第 40 號）第 3 條規定：「企業政策

性搬遷，是指由於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政府主

導下企業進行整體搬遷或部分搬遷。」 

5

 《企業政策性搬遷所得稅管理辦法》第 17 條規

定：「下列情形之一的，為搬遷完成年度，企業應

進行搬遷清算，計算搬遷所得：㈠從搬遷開始，5

年內（包括搬遷當年度）任何一年完成搬遷的。㈡

從搬遷開始，搬遷時間滿 5 年（包括搬遷當年度）

的年度。」 

6

 葉祐逸，大陸政策性搬遷補償之稅務及匯出規定

（下），兩岸經貿，第 345 期，財團法人海峽交流

基金會，2020年 9月，頁 42。 

 

貳、實務問題 

參、法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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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過渡政策的規定》（2016 年 3 月 23 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財稅[2016]36 號）第 1

條第 37 款規定：「一、下列項目免徵增值稅（三十七）土地所有者出讓土地使用權和土地使用者將土地使用

權歸還給土地所有者。」政府合法徵收土地，即屬土地使用者將土地使用權歸還給土地所有者之情形。 

8

 《城市維護建設稅法》（2020 年 8 月 11 日主席令第 51 號）第 2 條第 2 款規定：「城市維護建設稅的計稅依

據應當按照規定扣除期末留抵退稅退還的增值稅稅額。」如單看徵收土地，台商企業進行政策性搬遷，免徵增

值稅，因無增值稅額，故免徵城市維護建設稅。 

9

 《徵收教育費附加的暫行規定》（2011 年 1 月 8 日國務院令第 588 號）第 3 條規定：「教育費附加，以各單

位和個人實際繳納的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的稅額為計徵依據，教育費附加率為 3%，分別與增值稅、營業

稅、消費稅同時繳納。」台商企業進行政策性搬遷，免徵增值稅，因無增值稅額，故免徵教育費附加。 

10

 《契稅法》（2020年 8月 11日主席令第 52號）第 6條第 1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徵契稅：㈠國

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軍事單位承受土地、房屋權屬用於辦公、教學、醫療、科研、軍事設施；」 

11

 《印花稅法》（2021年 6月 10日主席令第 89 號）第 4條規定：「印花稅的稅目、稅率，依照本法所附《印花

稅稅目稅率表》執行。」徵收補償協議不屬於《印花稅稅目稅率表》規範的稅目，故不屬於印花稅徵稅範圍。 

12

 《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2011 年 1 月 8日國務院令第 588號）第 8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徵土

地增值稅：㈡因國家建設需要依法徵收、收回的房地產。」 

13

 《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1995年 1月 27日財政部財法字[1995]6號）第 11條規定：「因城市實施

規劃、國家建設的需要而搬遷，由納稅人自行轉讓原房地產的，比照本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 

14

 《企業所得稅》（2018年 12月 29日主席令第 23號）第 4條第 1款規定：「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為 25％。」 

15

 本辦法詳細說明，請參閱註 6，頁 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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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3月 1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告第 1號。 

17

 《外商投資法》（2019 年 3 月 15 日主席令第 26

號）第 20 條規定：「在特殊情況下，國家為了公

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外國投資者的

投資實行徵收或者徵用。徵收、徵用應當依照法定

程序進行，並及時給予公平、合理的補償。」 

18

 《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2019 年 12 月 28 日主

席令第 41 號）第 4 條規定：「在特殊情況下，根

據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對台灣同胞投資者的投資

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實行徵收，並給予相應的補

償。」 

19

 《土地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主席令第 32

號）第 2條第 4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

要，可以依法對土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

償。」 

20

 《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2011 年 1

月 21 日國務院令第 590 號）第 2 條規定：「為了

公共利益的需要，徵收國有土地上單位、個人的房

屋，應當對被徵收房屋所有權人給予公平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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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企業所得稅法》第 2 條第 3 款規定：「本法所稱非居民企業，是指依照外國（地區）法律成立且實際管理

機構不在中國境內，但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的，或者在中國境內未設立機構、場所，但有來源於中國

境內所得的企業。」同法第 3 條第 3 款規定：「非居民企業在中國境內未設立機構、場所的，或者雖設立機

構、場所但取得的所得與其所設機構、場所沒有實際聯繫的，應當就其來源於中國境內的所得繳納企業所得

稅。」 

22

 《企業所得稅法》第 27 條第 5 項規定：「企業的下列所得，可以免徵、減徵企業所得稅：㈤本法第 3 條第 3

款規定的所得。」《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2019 年 4 月 23 日國務院令第 714 號)第 91 條第 1 款規定：

「非居民企業取得企業所得稅法第 27條第㈤項規定的所得，減按 10%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23

 《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實施辦法》（2016 年 3 月 23 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財稅[2016]36 號）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增值稅稅率：㈡提供交通運輸、郵政、基礎電信、建築、不動產租賃服務，銷售不動產，轉讓

土地使用權，稅率為 11%。」 

24

 《城市維護建設稅法》第4條第1款規定：「城市維護建設稅稅率如下︰㈠納稅人所在地在市區的，稅率為7％；」 

25

 《徵收教育費附加的暫行規定》第 3 條規定：「教育費附加，以各單位和個人實際繳納的增值稅、營業稅、

消費稅的稅額為計徵依據，教育費附加率為 3％，分別與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同時繳納。」 

26

 《契稅法》第 3條第 1款規定：「契稅稅率為 3％〜5％。」 

27

 《江蘇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契稅具體適用稅率等有關事項的決定》（2021 年 7 月 29 日江蘇省第

13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24次會議通過）第 1條規定：「契稅的具體適用稅率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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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註 11。 

29

 同註 14。 

30

 同註 22。 

31

 此類所得亦為非居民企業取得來源於大陸境內的所得，減按 10%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肆、案例建議 



 
  

 

 

 

 

 

20

   


	當代法律創刊號快訊
	當代法律_創刊號封面圖
	封面裡-20211218-版權頁-(左)
	A01-20211220版權頁-(右)
	A02 目錄頁-1220修正
	20211220-當代法律廣告-電子書
	A03-20211218-第2期預告-大標修改版
	當代雜誌資訊頁_19x26cm

	B09 (老師修正)台商與大陸經營法規  漢邦-假徵收真買賣？－兼談大陸台商企業退場方式



